浙教研室〔2010〕9号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关于

申报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教研室：

根据《浙江省教研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经研究决定，自3月10日起受理2010年省教研课题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1．方向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精神，体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把握正确的教育改革方向。

2．针对性。重点研究我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改进教学实践有指导价值。

3．前瞻性。探索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基本思路与规律，进行适度超前的研究，引领教学改革的发展。

4．原创性。在充分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二、申报条件

1．课题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报：由我省各级教研室或教研员主持；由我省各级教研室或教研员参与；由我省各级教研室或教研员指导。区域联片开展研究的课题优先。（注：区内学校申报须提前向有关教研员联系，每位教研员每年指导课题一般不超过一项，每所学校申报课题一般不超过一项。我区共可推荐申报课题12项）
2．教研课题分重点课题和规划课题两类。重点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中学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规划课题的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已向省级其它科研课题系列申报的课题不能申报。

4．同一年同一申报者只能申报一项课题。

5．已经承担省级以上（含省级）研究课题而未结题者不能申报。

三、选题要求

1．重点课题的选题，可参照《2010年浙江省教研重点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见附件2）。课题指南的内容，只是为申报者提示选题方向和研究范围，申报者应结合实际工作和学科教学特点，自行提出课题名称，选择研究内容。对《指南》未涉及的选题，申报者认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也可申报。规划课题的选题，由申报者自行确定。

2．为避免学科性课题偏少、综合性课题偏多的情况，本年度大市范围内学科教学研究选题比例不少于60%。（注：请多关注学科教学研究、教学管理、校本研修、质量评价等方面的课题）

3．选题切口要小，内容要实，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研究任务。

四、申报程序

1．有意申报的个人或单位填写统一制定的《课题申报表》（附件3，用A4纸复印有效）。《课题申报表》封面的“申报类别”中请写明“重点课题”或“规划课题”。
2．县及县以下单位的《课题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先报送所在的市教育局教研室。各市教育局教研室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集中上报省教育厅教研室研训部。省级单位、省教育厅直属学校和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学校可直接向省教育厅教研室申报。

3．省教育厅教研室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研究方案的可行性、预期研究成果的价值、研究人员的能力、研究经费保障等方面，确定重点课题和规划课题。同意立项的课题由省教育厅教研室下达《课题立项通知》。

五、申报时间与联系人

1．申报时间：2010年3月10日至3月31日（注：请我区要申报2010年省教研系统课题的学校于3月20日前将申报表及课题方案交南湖区教科规划办陈佩华老师，材料一式二份）。逾期不予受理。

2．联系人：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研训部戴晓萍（地址：杭州文二路328号B楼；邮编：310012；电话：0571—56870036）

六、其它事项

1．省教研课题采取“宽进严立”的原则，为公平与规范，对各地的申报数量予以限额（见附件1），并严格立项评审，强化过程管理，注重研究实效。

2．为便于归类与评审，注意申报表上课题编号的科学性。第一个括号为市代码：杭州01、宁波02、温州03、嘉兴04、湖州05、绍兴06、金华07、衢州08、舟山09、台州10、丽水11、省直12；第二个括号为基本分类：幼儿教育1、小学学科2、初中学科3、高中学科4、综合类5；第三个括号为课题序号，按地区申报课题总量顺次编排。申报表上课题编号应与上报目录一致。假设：杭州的课题“小学低段数学新授课导入设计研究”则应为：

	编  号
	（01）—（ 2 ）—（ 001   ）


上报目录中编号为012001。

各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课题管理人员请按照上报目录顺序整理申报材料，明确各项课题的基本分类与次序，递交上报目录的电子稿。
3．每项申报课题需交评审费100元。

4. 本通知可到浙江教研网上下载(网址：http://www.zjjys.org）。
附件：1．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申报数分配表

2．2010年浙江省教研重点课题指南
3. 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申报表

4．关于申报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有关事项的函

二○一○年三月三日 

附件1:

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申报数分配表

	单  位
	申报数

	杭州
	120

	宁波
	120

	温州
	120

	嘉兴
	90

	湖州
	90

	绍兴
	90

	金华
	90


	衢州
	90

	舟山
	70

	台州
	80

	丽水
	90

	省直
	10

	合计
	1060


附件2:

2010年浙江省教研重点课题指南

1．学前教育保教常规的研究与实践
2．中小学各科教学规范的研究与实践

3．义务教育“轻负担、高质量”的学科教学课例研究

4．义务教育各学科作业规范研究

5．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6．普通高中新课程选课走班的实施与管理研究

7．初高中学科衔接教学研究

8．普通高中通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经验研究

9．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科模块整合教学策略的研究

10．普通高中学科建设实践研究

11．新课程“先学后教”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12．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疑难问题解决研究
13．教师新课程学科教学能力提升的行动研究
14．义务教育改进学校教学常规管理的实践研究

15．利用校外课程资源建设校本课程的研究
16．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指标的研究
17．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检测与评估的模式研究

18．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命题及结果分析的研究
19．普通高中会考信息深度开发研究与实践
20．教师集体备课、评课模式的研究

21．教研活动策划与改进的实践研究

附件3：

	编   号
	（  ）—（  ）—（        ）


2010年浙江省教研课题
申  报  表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申报类别                        
完成时间                  成果形式                   
单位及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一、基本情况
	课
题
组
其
他
成
员
有
关
情
况
	姓  名
	出生年月
	课题内分工
	工作单位
	职务或职称

	
	
	
	
	
	

	
	
	
	
	
	

	
	
	
	
	
	

	
	
	
	
	
	

	
	
	
	
	
	

	
	
	
	
	
	

	
	
	
	
	
	

	
	
	
	
	
	

	
	
	
	
	
	

	负责人所在单位意
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教研室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组意见
	             评审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同意
立
项
类别
	重点课题
	

	
	
	
	规划课题
	


二、研究方案
	研究的背景、意义、目标、内容、步骤、预期成果以及研究成员的分工、经费预算等。


（不够填写可另附纸）

附件4：

浙江正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申报2010年省教研课题有关事项的函

各市教育局教研室：

受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委托，本公司根据浙教研室[2010]号文件的精神，承办2010年省教研课题申报的具体事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申报程序

1．有意申报的个人或单位填写统一制定的《课题申报表》（一式二份）（可从浙江教研网上下载）。

2．县及县以下单位的《课题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先报送所在的市教研室。各市教研室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集中上报省教研室研训部。省级单位、省教育厅直属学校和省教研室附属学校可直接向省教研室申报。各市教研室请在3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上交省教研室研训部戴晓萍。

3．省教研室将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根据研究方案的可行性、预期研究成果的价值、研究人员的能力、研究经费保障等方面，确定重点课题和规划课题。同意立项的课题由省教研室下达《课题立项通知》。

二、申报费用

每项申报课题须交纳评审费100元。请在上交申报材料时交至/汇至我公司。同时注明申报人员名单、单位及开具发票要求。

单位：浙江正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市文二路328号B楼，邮编310012）

开户：杭州市工商银行高新支行 
帐号：1202026209900102324

联系人：李艳（0571-56870082）

二○一○年三月三日     

主题词：教研课题  申报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基教处、人事处，杭州外国语学校，浙师大附属中学，省教研室附属小学，韩平副厅长。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办公室         2010年3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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